
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孵化政策 

1、项目启动资金：分 2 年给予 80 万元人民币的领军孵化项目创

业启动资金，每年 40 万元； 

2、风险创业投资：根据领军孵化项目投资需求，经论证审批后，

由原点创投结合项目进展分 2 期给予 15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； 

3、跟进风险投资：由创业投资配套资金按 1：1 比例根据风险投

资进度跟进投资 150 万元； 

4、贷款及担保：园区统贷平台和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优先为领军

孵化项目提供贷款及融资担保； 

5、项目资助配套：园区科技部门协助领军孵化项目争取部、省、

市各条线项目资助，并给予获得各级资助的项目相应资金配套； 

6、研发用房补贴：提供 100 平方米左右的领军孵化项目启动场

所，三年内免收租金； 

7、租用住房补贴：提供领军孵化人才两年的人才公寓租金补贴，

人才公寓面积 100 平方米左右。 

8、家属子女安置：领军孵化项目的关键岗位人才，其配偶、子

女户口可随迁至园区，子女入学可享受园区居民待遇。 

 


